附件二：

消防设施维保项目指标要求
一. 消防设施维保项目
	目录
	维护内容

	每月定期维护并出具检测报告的项目
	1.火灾自动报警系统；
2.消防联动系统；
3.自动喷水灭火系统；
4.消火栓系统；
5.气体灭火系统；
6.防火卷帘门；
7.防排烟系统；
8.消防中控室；
9.消防泵。

	维护标准
	1.维护质量必须符合经双方核定的现有竣工图纸的要求，并且满足现行消防规范的要求。依据（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25201-2010）。
2.消防设备发生故障，维保单位接收到故障信息或接到使用方通知30分钟内派人到达现场，二十四小时内检修解除故障。在确实没有配件的情况下应及时向我单位汇报，并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，防止出现安全事故。
3.提供详细的每月消防维修台账、月检、季检及年度试验报告，以方便我院备案。


二.消防系统维保服务要求：

乙方（维保单位）应严格按照国家及地方消防法律法规、技术标准规范开展维保服务，确保全院消防设施设备始终处于完好有效运行状态，满足医院消防安全管理及上级检查工作需要。
（一）乙方（维保单位）须每日安排一名持有中级消防设施操作员（维保方向）资质的人员在消防控制室值班，考勤管理参照物业保安制度执行，采用指纹打卡方式。若出现缺勤或保卫科抽查发现脱岗情况，每次记有效投诉并处罚100元。当月累计达到 3 次及以上违规行为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，且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。
（二）乙方（维保单位）在接到甲方故障通知后，须第一时间响应并组织人员到场处置。对影响系统正常运行的一般性故障，须在1 个工作日内修复完毕；对不影响整体运行的非关键故障（如指示灯、手动按钮、显示模块损坏等），须在3 个工作日内整改到位。因维保不及时造成消防设备故障、系统停运超过 1 个工作日的，每次记有效投诉 1 次，并由乙方（维保单位）承担相应安全责任及经济损失。
（三）乙方（维保单位）须建立健全设施巡检、维修、保养台账，做到记录完整、数据真实、资料齐全，严格落实常态化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闭环整改，确保设施功能完整、信号准确、联动正常。
（四）乙方（维保单位）须无条件、全时段、主动配合甲方迎接各级消防救援机构、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及上级单位开展的消防安全检查、督导、考核、验收等工作，并负责现场应答、设施演示、资料提供等技术保障工作。若因乙方（维保单位）维保不到位、隐患整改不及时、应急处置不当、人员未按时到场、设施运行不正常或台账资料不完善等原因，造成甲方在检查中被行政处罚、通报批评、考核扣分、挂牌督办或责任追究的，由此产生的全部罚款、整改费用、信用损失及相关经济与法律责任均由乙方（维保单位）全额承担。甲方有权从应付维保费用中直接抵扣，不足部分乙方（维保单位）须在 3 个工作日内足额补足。

（五）乙方（维保单位）若未满足资质要求（如项目负责人资格不符、驻场人员证书失效），或应急响应时效未达 30 分钟标准（非不可抗力因素），医院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，并另行组织采购，由此所产生的损失由乙方承担。
三.更换零配件的供应

（一）维修保养中发现各系统设备部分损坏或需要增加设备、更换、维修的，如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备中的感烟探测器，感温探测器、手动报警按钮、联动模块、声光报警器，自动喷淋灭火系统，消火栓系统，防火门等系统零配件的更换，在乙方通知甲方后，由甲方确认是否更换，如未通知甲方先行更换，费用由乙方承担。

（二）维修更换或按产品说明书规定效期更换设备零配件，购买配件费用由甲方承担。

（三）因乙方维修保养过错造成的零配件损坏，更换的费用由乙方负责。

（四）所更换的零配件应是国家消防产品检测中心检测合格，并具有消防产品许可证产品。

